
臺中市政府處理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作業流程圖

違規事件來源

受理機關函請當地區公所查報
違規行為及通知相關機關

否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
(依工廠管理輔導法
第28條之8)

結案

否

使用地主管機關
審認改善情況

未改善

移送區域計畫法主管機關

違規情節重大(如涉及食

安、公安、環境汙染等) 一般情形

結案
合法

受理機關函請
使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目的
事業主管機關審認是否合法

函請主管機
關作成准駁，
副知地政局

准

已改善

 行為中、進行中的違規行為即時處理
 興建中建物通知都發局處理
 必要時通知警察協同處理

使用地主管機關

≧3年裁處
權時效

是

否

限期改善

使用地主管機關
審認改善情況

．裁罰
．限期改善（最長6個月）
．通知使用地、目的事業主管機
關追蹤列管

否

如廢棄物清理法、水土
保持法等移由主管機關
優先處理

特別法另有規定

依權管法令續處

裁罰後，使用地或目的
事業主管機關輔導合法
改善

程序違規

結案

特別法另有規定 違規

通知陳述意見

地政局查處

違反區域計畫法

簽核優先強制拆除、斷水(電)後
移由建築主管機關執行

移送司法機關

．裁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。
．通知使用地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簽核
優先強制拆除、斷水(電)後，移由建築
主管機關執行。

使用地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結案

已改善

通知陳述意見


